购买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协议
甲方：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购买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工作部（服务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

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政33号）和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与城厢区人民政府签订的《人才战略合作协议》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，深化公共服务改革，探索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。为保证所购买服务的质量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项目内容

项目内容：“城”意满满 、“厢”约云招聘直播带岗活动

时    间：2022年2月13日

第二条 服务项目内容及要求

１、根据甲方要求制定好活动方案、规模等。

２、根据要求在活动前通过有效媒体做好宣传工作。

３、根据要求认真组织发动用人单位和各类求职者参与活动。

4、根据活动要求做好活动前场地布置工作。

5、派随行人员负责本场活动，统计观看、浏览人数并上报甲方。

第三条 项目经费总额、使用原则及支付方式

本场直播带岗活动预算：中国海峡人才网、福建人才融媒等海峡平台宣传费用2万元，广电直播活动费用6万元，合计费用8万元。

经费必须做到专款专用，活动前乙方根据要求认真做好预算方案并报甲方审批，活动结束后乙方向甲方提交活动材料、正式发票及购买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协议与甲方结算。

结算帐号（甲方拨款到以下账号）：

帐     号：1405010109219020679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莆田城厢支行

开户名称：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工作部

第四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、义务

１、根据招工引工的工作需要提出举办直播带岗活动的计划。

２、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甲方要协调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单位。

3、有权对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。

（二）乙方权利、义务

1、根据甲方的要求乙方认真做好直播带岗活动的前、中、后各项工作。

2、乙方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及时拨付项目经费。

3、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应按本合同如实报告项目进展情况。

第五条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双方因违约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。

第六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由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第七条 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。经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莆田市城厢区人力      乙方：中国海峡人才市场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   莆田工作部
代表人：        （盖章）   代表人：        （盖章）

日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日 期：    年   月  日

